
责令改正违法行为决定书
珠环责改字〔2025〕2006号
当事人名称：广东中检源检测有限公司
法定代表人：任志涛
统一社会信用代码：91440400MA4X6JC139
地址：珠海市香洲区香工路992号3栋南座4、5楼
我局于2025年6月4日、2025年6月17日对你单位进行了调查，发现你单位实施了以下生态环境违法行为：

未按照环境监测规范从事环境监测活动，造成监测数据失实。经查，你单位在珠海市香洲区香工路992号3栋南座4、5楼出具的检验检测报告及原始记录（检验检测报告编号分别为240003113AA、240003114AA、240003116AA、240003127AA、240003128AA、240003129AA),存在油气泄漏浓度监测未按照《泄漏和敞开液面排放的挥发性有机物检测技术导则》(HJ733-2014)开展，原始记录无响应时间、响应系数记录，无环境本底监测点位信息记录，无仪器校准记录等问题。
以上事实，有以下证据材料证明：

1、2025年6月17日你单位提供的营业执照、委托人及被委托人身份证复印件、授权委托书、关于广东中检源检测有限公司迁建项目环境影响报告表的批复（珠环建表﹝2022﹞57号）、广东中检源检测有限公司迁建项目竣工环境保护验收意见、检验检测机构资质认定证书及附表（证书编号：201819123376）、广东中检源检测有限公司人员持证上岗项目表，证明你单位主体适格。

2、2025年6月4日、6月17日我局制作或调取的现场检查（勘察）笔录、调查询问笔录、现场照片及视频、检验检测报告及原始记录（报告编号：240003113AA、240003114AA、240003116AA、240003127AA、240003128AA、240003129AA），证明你单位未按照环境监测规范从事环境监测活动，造成监测数据失实。

你单位的上述行为违反了《广东省环境保护条例》第十二条第三款“环境监测机构应当按照环境监测规范从事环境监测活动，接受生态环境主管部门的监督，不得弄虚作假，隐瞒、伪造、篡改环境监测数据。任何单位和个人不得伪造、变造或者篡改环境监测机构的环境监测报告。”的规定。
依据《广东省环境保护条例》第六十四条第二款“违反本条例第十二条第三款规定，环境监测机构未按照环境监测规范从事环境监测活动，造成监测数据失实的，由县级以上生态环境主管部门责令改正，并可处二万元以上五万元以下罚款；环境监测机构弄虚作假，隐瞒、伪造、篡改环境监测数据的，由县级以上生态环境主管部门或相关主管部门依法予以处罚；环境监测机构弄虚作假对造成的环境污染和生态破坏负有责任的，还应当与造成环境污染和生态破坏的其他责任者承担连带责任。”之规定，现责令你单位立即改正未按照环境监测规范从事环境监测活动，造成监测数据失实的违法行为，并承担相应的法律责任，请你单位自收到本决定书之日起5个工作日内将完成整改情况书面报我局。

我局将对你单位改正违法行为的情况进行监督。如你单位拒不改正上述生态环境违法行为，我局将依法处理。



你单位如对本决定不服，可在收到本决定书之日起六十日内向珠海市人民政府申请行政复议，也可在收到本决定书之日起六个月内向珠海市斗门区人民法院提起行政诉讼。如你拒不改正上述违法行为，我局将申请强制执行。
联系地址：珠海市香洲区人民东路125号工商大厦17层东座1715室
邮政编码：519000

联系人：刘先生、吴先生

联系电话：0756-8938095
   珠海市生态环境局

2025年6月 19 日
